2008 JC Sports Day

比賽規程

1、 參賽資格

(1) 香港青年商會屬會會員。

2、 比賽項目

	項目
	徑賽
	團體
	田賽

	組別
	100米
	200米
	400米
	1500米
	4x100米
	競技賽一
	競技賽二
	鉛球
	跳高
	跳遠

	男子
	
	
	
	
	
	
	
	
	
	

	女子
	
	
	
	
	
	
	
	
	
	

	會長
	
	
	
	
	
	
	
	
	
	

	董事會成員
	
	
	
	
	
	
	
	
	
	

	會際
	
	
	
	
	
	
	
	
	
	


* 註
· 如該項目參加人數少於3人, 大會有權取消該項目, 不再另行通知。
· 男子指男青商會員。 
· 女子指女青商會員。
· 會長指應屆及上屆會長。
· 董事會成員指應屆董事會成員。
(1) 男子個人徑賽項目：100米、200米及400米；田賽項目：鉛球、跳高及跳遠。

(2) 女子個人徑賽項目：100米、200米及400米；田賽項目：鉛球、跳高及跳遠。

(3) 會長徑賽項目：100米。

(4) 公開徑賽項目 : 男子、女子1500米。

(5) 4x100米接力賽：男子、女子組各分會最多可出兩隊, 董事會成員各分會只可出一隊。

(6) 會際競技賽 : 會際競技賽必須為最少6 - 8人，最多16人之組合，競技比賽詳情及規則，大會於當日公報。

3、 賽制

(1) 每位參賽者最多可參加三項個人項目（兩田一徑或兩徑一田），接力賽,競技賽及會長賽不限。

(2) 徑賽：

(a) 100米、200米、400米及4x100米賽事，分初賽及決賽，初賽首8名最佳成績者可進入決賽。決賽線道編排如下：
	決賽線道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
	初賽名次
	7
	5
	1
	2
	3
	4
	6
	8



* 註：若初賽召集後只有8名或以下運動員，將即時進行決賽。

(b) 其餘徑賽項目，皆採直接計時決賽。
(3) 田賽：運動員可有三次機會, 並以最佳成績分名次。

(4) 會長100米及董事會成員4x100米接力賽, 如參賽者混有男、女運動員，大會採取讓賽際，女運動員可於賽跑成績扣減1秒。

4、 獎項及評分辦法

(1) 個人項目優勝者除可增加個人分數外，其得分亦會計算於分會團體總分中(不包括會長盃〉。現屆總會成員參加個人單項的得分，只屬於其所屬分會。總會成員以NOM身份參加接力賽/競技賽團體得分，只屬於NOM組別
(2) 每個項目將依下列計分方法，給予優勝運動員及其所屬分會：

	名  次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
	單項個人得分
	12
	10
	8
	6
	4
	3
	2
	1

	會際接力賽團體得分
	24
	20
	16
	12
	8
	6
	4
	2

	會際競技賽團體得分
	24
	20
	16
	12
	8
	6
	4
	2


(3) 資深會員獎勵得分 : 為鼓勵資深會員參予運動會,若該分會有指定數目〈請參考以下表A〉的資深會員參如賽事,則在計算團体總分時,該分會有額外12分作計算
     <表A>
	分會人數
	有參賽的資深會員

	25-45 
	3人或以上

	45-75
	6人或以上

	>75
	9人或以上


(4)
單項獎品：每項目分冠、亞及季軍，可獲獎牌乙面。

(5)
男、女子個人總冠、亞及季軍：男子、女子個人總分最高的首三名運動員，各可獲盾牌乙座。如遇總分相同時，金牌數多者為勝；如仍相同，以銀牌多者為勝；如仍相同，以銅牌多者為勝；如仍相同，以破大會最佳記錄多者勝；如仍相同則並列之。(不包括接力賽,競技賽及會長盃)
(6)
會際團體總冠、亞及季軍：總分數以計算會際接力賽、會際競技賽、個人單項(不包括會長盃〉及資深會員獎勵得分總和。鑒於各分會會員數目參差，亦有男、女及男女混合會之別，在決定團體全場冠亞季軍〈或名次〉時，為了達到公平原則，會用以下程式計算實際團体總分 :
實際團体總分 = 團体總分 /分會參加人數 *10 *〈黃金比率〉

	分會參加人數
	1
	2
	3
	4
	5
	6
	6 以上

	〈黃金比率〉數值
	0.2
	0.2
	0.3
	0.3
	0.6
	0.7
	1.0


實際團体總分最高的首三個分會，各可獲獎盃乙座。如遇總分相同時，處理辦法與(5)同。
例子如下(假設只得4分會參加) ：
	分會
	A
	B
	C
	D

	總分數
	145
	125
	237
	65

	分會參加人數
	15
	13
	21
	5

	〈黃金比率〉數值
	1
	1
	1
	0.6

	實際團体總分
	96.66667
	96.15385
	112.8571
	78

	名次
	2nd
	3rd
	1st
	4th


(7) 最高出席率獎：高出席率最高之分會，可獲証書。

(8) 團體競技賽，包括邀請團體皆採直接計時方法，以最佳成績分冠、亞及季軍名次。

(9) 皇者之皇活動 : 有關本皇者之皇活動之計分方法，大會依照總會所公佈之方法計算，詳情請參閱總會有關次公佈。
5、 比賽器材

(1) 比賽器材之規定資料：

	項目
	男子
	女子

	鉛球
	7.26kg
	4.00kg


(2) 男子跳高起跳高度為1.35米，每次升幅為0.05米；1.55米以後則為0.03米。女子跳高之起跳高度為1米，每次升幅為0.05米；1.10米以後則為0.03米。餘下一名運動員時，高度可隨意遞增。

6、 上訴

大會不設上訴,所有成績均為大會裁判最終之裁決。

7、 其他

本比賽規程如有未盡善之處，大會得隨時修訂，並公告後實施。

(更新日期：2008年4月10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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